
「N960金融市場公文電子交換中心」
公文電子交換服務系統使用條款
114年2月10日核定
歡迎申請加入N960金融市場公文電子交換中心(下稱本交換中心)公文電子交換服務系統(下稱本系統)，所有使用本系統之用戶，都應詳細閱讀下述各使用條款(下稱本條款)，各用戶加入前需瞭解本條款，即表示用戶已瞭解並完全同意遵守本條款之所有內容。本條款自公告日起實施，並對本中心用戶生效，修訂時亦同。本條款之修訂除公告外，並同時以電子郵件通知用戶。本條款約定內容如下：
第 一 條     (名詞定義)

本條款所使用之名詞定義如下：
1、 N960金融市場公文電子交換中心公文電子交換服務系統：本系統依政府採購法相關規定，委請執行廠商採用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同意授權本系統使用之軟體，所建置之金融市場公文電子交換中心公文電子交換服務系統。申請加入本系統之用戶，得利用工商憑證卡(MOEACA) 或組織及團體憑證卡(XCA) 或政府憑證卡(GCA)，經由網際網路於本系統內進行電子公文交換作業。
2、 用戶：指持有工商憑證卡(MOEACA) 或組織及團體憑證卡(XCA) 或政府憑證卡(GCA)之用戶，成功加入本系統進行電子公文交換者。
第 二 條    (用戶)

1、 本系統用戶以工商憑證卡(MOEACA) 或組織及團體憑證卡(XCA) 或政府憑證卡(GCA)，在本系統內執行簽章確認作業後，可與各政府機關（單位）、各公（協）會或民間企業，進行雙向之電子公文交換作業。
2、 用戶在進行電子公文交換作業時，應詳閱本條款之內容，當用戶在本系統內完成註冊後，視為同意接受本條款約定之全部內容。
第 三 條    (服務內容與規範)

1、 共用收發平臺及jAgent用戶可分別於共用收發平臺及jAgent等系統公告區取得相關系統增修功能之訊息，不另個別通知。本條款內容之增修，亦同。如用戶持續使用本系統，即視為同意接受本條款約定之全部內容。
2、 用戶以工商憑證卡(MOEACA) 或組織及團體憑證卡(XCA) 或政府憑證卡(GCA)登入及使用本系統時，應遵守本條款之約定外，應依法使用並遵循下列法律、法規命令與行政規則等規定：
(1) 公文程式條例。
(2) 電子簽章法。
(3) 資通安全管理法及相關子法。
(4) 機關公文電子交換作業辦法。
(5) 「文書處理手冊」文書處理部分規定。
(6) 文書及檔案管理電腦化作業規範。
(7) 公文電子交換系統資訊安全管理規範。
第 四 條    (公文交換作業)

1、 收取電子公文作業：用戶應遵循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文書及檔案管理電腦化作業規範」，並於工作日定時啟動本系統，執行收取電子公文作業，用戶於完成收取電子公文作業後，即視為發文方已完成送達作業。
2、 發送電子公文作業：用戶應遵循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文書及檔案管理電腦化作業規範」，在完成公文製作作業後，利用本系統進行發送電子公文作業，用戶完成發送電子公文作業後，本系統將代送電子公文至收文方所加入之公文電子交換系統，並等待收文方收文，此即視為用戶已完成發送作業。
3、 受文者接收確認與改送寄發：發文方應於２４～７２小時內檢視本系統之發送結果，若收文者未於規定時間內完成接收公文作業時，發文方須將所發送之電子公文改以紙本寄發收文方。
4、 公文製作軟體程式：用戶需使用符合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文書及檔案管理電腦化作業規範」之公文製作應用軟體系統製作公文，以符合公文電子交換體系之標準與格式。
5、 公文傳遞：
(1) 用戶使用本系統時，須自行處理資訊安全防護事宜，對於發送與接收之電子公文及附件檔案，宜掃毒後再行使用，以防止病毒散布；本系統不負責電子檔案傳送之安全查核。
(2) 共用收發平臺用戶之電子公文收發目錄，電子檔案皆儲存在收文電腦內；為避免因電腦中毒、磁碟空間不足、磁碟損毀等問題，而無法查詢先前已完成收文之公文電子檔案與收發文紀錄等資料，建議用戶定時進行資料備份，以便日後轉換電腦時，仍可查閱過去的電子公文收文資料。
(3) 依據本系統之交換主機ＩＰ位址清單及所屬各用戶之終端層主機ＩＰ位址，進行防火牆白名單設定並以一對一固定 IP位址為原則；確有一對多之需求者，須向本系統申請核准，並應建立 IP位址與機關名稱對照表，以供追蹤及查檢之用。
6、 用戶應負責本身公文交換相關軟硬體設施之安全管理，包括：

(1) 如有資訊異動(例如代碼、名稱、電子憑證IC卡等)或裁撤情形，應填具本申請表向本交換中心辦理連線異動事宜。
(2) 於接獲本系統更版通知(共用收發平臺或jAgent)，須依更版說明進行驗證，確認未遭竄改後，儘速完成系統更新。

(3) 用戶端電腦設備應專機專用並採用固定IP位址，如有主機IP位址異動需求，應填寫本申請表向本交換中心申請以進行白名單之設定。

(4) 定期進行用戶端電腦設備弱點掃描並儘速修補。
(5) 系統登錄註冊之電子憑證IC卡應專卡專用，並指定專人保管並妥善保存，以防止遺失。

第 五 條    (終止服務)

用戶應遵循本條款第三條第二款之法令與規範外，且不得從事下列行為，如有違反經查屬實者，本系統得適時終止用戶之使用權益：
1、 發送侵害他人智慧財產權之電子公文或附件檔案。
2、 故意發送含病毒或任何足以破壞或影響電腦系統之電子公文及附件。
3、 破壞、干擾或延緩其他用戶之系統運作，或持續進行發送公文之阻斷性攻擊行為。
4、 經由不正當管道竊取其他用戶之使用者帳號、密碼或存取權限之行為。
5、 其他不符合本系統所提供使用目的之行為。
第 六 條    (服務中斷及暫停)

1、 如因情事變更，本系統得終止服務，並於預定終止之日前一個月公告並通知用戶，用戶不得要求任何補償或請求提供其他替代服務。
2、 本系統保留隨時暫停提供用戶之全部或一部分收發電子公文權利，於中斷或暫停期間，不負擔任何對用戶賠償或補償之責任。本系統將儘可能於暫停服務前告知用戶，但客觀上有困難者，不在此限。
3、 如有下述情形時，本系統得將中斷或暫停用戶之全部或部分收發電子公文權利，因系統中斷或暫停所產生之任何損害，本系統均不負賠償責任：
(1) 本系統對相關設備執行搬遷、更換、保養或維修時。
(2) 因天災或其他不可抗力所致服務中斷或暫停。
(3) 用戶有任何違反法令或本條款之情形者。
第 七 條    (免責聲明)

1、 本系統提供用戶無償使用既有系統功能，對用戶之特定需求或作業要求，本系統不負任何明示或默示之保證責任。
2、 本系統不保證任何電子公文、交換表單或附件檔案等傳送及儲存，均係可靠且正確無誤，如因各該電子公文、交換表單或附件檔案等傳送或儲存失敗、遺失或錯誤等所致之損害，本系統不負賠償責任。
3、 用戶因使用本系統造成之任何直接或間接損害，本系統不負任何賠償或資訊復原之責任。
第 八 條    (準據法與管轄法院)

用戶使用本系統應依據中華民國法令解釋與履行，如有任何爭議或請求，應先與本系統協商。有訴訟者，用戶同意以台灣台北地方法院為管轄法院。
N960金融市場公文電子交換中心公文電子交換系統
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及利用告知事項
	本系統蒐集個人資料時告知事項
	N960金融市場公文電子交換中心(以下簡稱本交換中心)公文電子交換系統(以下簡稱本系統)在您提供個人資料前，依個人資料保護法告知下列事項：
1、 本交換中心依據下列特定目的，蒐集、處理及利用您的個人資料：
一七七 其他金融管理業務：因本系統運行，而須獲取您下列個人資料類別，包括：姓名、連絡方式(聯絡電話/傳真號碼、E-MAIL、工作地址等)、或其他得以直接或間接識別您個人之資料。
2、 本交換中心蒐集、處理及利用的個人資料類別與上開特定目的相關，您個人資料利用之期間、地區、對象及方式如下：
(1) 期間：依上開特定目的存在之期間。
(2) 地區：本交換中心因執行上開特定目的所在之處所。
(3) 對象：經本交換中心授權之人員或機關或廠商。
(4) 方式：依上開特定目的範圍內依合理及合法方式為之。
3、 除法律或契約另有規定外，您可就其個人資料依法行使之下列權利：
(1) 查詢或請求閱覽。
(2) 請求製給複製本。
(3) 請求補充或更正。
(4) 請求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
(5) 請求刪除。
4、 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您得自由選擇提供個人資料，若不提供，本交換中心將無法對您提供上開特定目的之相關權利或服務。
5、 您欲行使上述權利時，可隨時向本交換中心客服中心提出申請。
客服專線：02-82585020或070-1010-1050(網路電話)
傳真號碼：02-82585150
客服e-mail：service@infopro.tw

	用戶須同意事項
	1、 本人已閱讀且充分知悉　貴交換中心上述告知事項，本人並同意　貴交換中心蒐集本人之姓名、連絡方式(聯絡電話/傳真號碼、E-MAIL、工作地址等)、或其他得以直接或間接識別本人之個人資料。
2、 本人同意貴交換中心授權之人員或機關或廠商，可蒐集、處理或利用本人之個人資料，及其他公務機關請求行政協助之目的範圍內，合理利用本人的個人資料。

3、 本人同意本人所屬機關（單位）填寫之N960金融市場公文電子交換中心用戶（加入／變更／撤銷）申請表，由本交換中心留存，俾供日後查驗之依據。


